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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秋冬季甲型H1N1 流
感防控工作的通知

乐中府办函〔2009〕96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各部门：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

〔2009〕19 号）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强秋冬季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川

府办发电〔2009〕88 号）和市政府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

通知》（乐府办发电〔2009〕11 号）精神。为切实做好我区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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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、街道、区级各部门要认清当前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，要站在讲政

治、维稳定、顾大局的高度做好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工作。切实加强领导，完善联防联

控工作机制，强化督促检查，狠抓措施落实。要进一步完善前期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，立足

内防扩播、外堵输入，以社区为基础，学校为重点，突出抓好重点时期、重点场所、重点人

群和重点环节的疫情防控，加强分类指导，切实做好疫情的监测和病例、密切接触者的追踪、

随访工作，有效防范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大面积扩散和聚集性暴发。

二、明确责任，认真履职

卫生部门作为牵头部门，要随时掌握我区疫情发展趋势，不断完善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

控工作方案，减少输入性病例的传播和蔓延。各级卫生、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发热病人的

预检分诊制度，加强疫情监测并及时报告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全区范围内疫情的流调、

信息报送、环境消毒等工作。

教育部门、卫生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全区各级各类学校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工

作，维护校园的正常秩序。要结合实际，参照乐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“学校晨检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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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方案和报告标准”切实做好晨检工作。发现有异常症状的师生或员工要逐一登记造册，立

即就地隔离，并立即报告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当地卫生院。卫生部门接报后，立即派员到

现场排查，切实做到有报必查。

旅游部门要在疾控部门的技术指导下，加强系统和各景点的疫情监测和防控，尤其要做好

国庆中秋长假前后、黄金旅游季节的防控工作。按照不漏一人的标准，对旅游重点岗位工作

人员进行甲型 H1N1 流感防控知识培训，及时掌控疫情信息，发现流感样症状的患者迅速实

施就地隔离、就近治疗。

宣传部门要做好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工作，配合卫生部门的疫情通报，规范、

监督媒体宣传，防止报导失实。

卫生、发改、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做好药品、疫苗、防护用品等物质储备和防控经费保障工

作。

村、社区要在疾控部门的技术指导下，及时掌握辖区内的疫情并做好信息报送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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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立足预防，加强监督

卫生部门要指导学校正确使用中药大锅汤预防甲型 H1N1 流感，同时坚持知情、同意、自

愿的原则，组织开展流感疫苗接种工作，防止甲型 H1N1 流感病毒与季节性病毒混合感染，

各医院和疾控部门要加强流感疫情的抽样监测，及时掌握疫情流行强度、病毒传播力和毒力

变化以及耐药性等重要信息。

四、认真排查，及时送治

卫生行政部门要负责对学校、社区有异常症状的人员进行排查。对患有流感样症状的患者

要及时排查，并按照分类救治的原则实施救治。重症病例先收治在乐山市人民医院城南分院，

轻者实施居家隔离治疗，医疗卫生单位要及时上门服务，并做好随访登记。

五、物资保障，规范资金

卫生、发改、财政等有关部门要相互沟通、协调，切实做好我区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各类

防控物资储备和经费保障，确保辖区内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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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型 H1N1 流感患者的救治费用结算，按照省卫生厅、财政厅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、民政

厅《关于甲型 H1N1 流感医疗救治费用问题的通知》（川卫办发〔2009〕465 号）的要求执行。

9 月 15 日（含 9 月 15 日）前，医疗卫生机构承担政府指定医学观察或随访任务发生的相关

费用，以及垫付的患者医疗救治费用，按照属地原则由财政妥善解决。9 月 16 日起，甲型

H1N1 流感患者（包括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）和发热（≥37. 5℃）或急性呼吸道症状人员到

甲型 H1N1 流感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医学排查和治疗，其发生的医疗救治费用按新方案解决。

新方案包括三方面：一是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、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和新型

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，按照相关制度规定予以报销；二是尚未参加上述制度的患者或经上述

制度报销后，个人医疗救治费用负担仍较重的贫困患者，可通过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帮助解决；

三是境外人员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医疗救治费用由境外人员自行承担。同时，基本医疗保险和

新农合经办机构要按规定及时支付医疗救治费用，并做好与民政部门医疗救助工作衔接。

六、加强应急值守，畅通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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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、街道、区级各部门，特别是卫生、教育、旅游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要加强应急值

守，确保信息畅通，确定信息报送责任人，及时互通疫情信息。

9 月 29 日前，各乡镇、街道、区级各部门要确定信息报送责任人并将信息报送员名单报

区政府应急办。

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


